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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1份， 证明违法主体为

南京晋臣物流有限公司 ；

5、 2024年12月20日情况说明1份， 证明存在相关违法事

实；

6、 南京市栖霞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各

1份，证明执法人员信息。

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

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“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

机械所有人、 使用人应当确保在用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

的污染控制装置、 车载排放诊断系统、 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

端等设备和装置正常使用，不得擅自拆除、 闲置、 改装污染

控制装置或者破坏车载排放诊断系统”的规定 。

二、 行政处罚及行政命令的依据、 种类

依据《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

例》第五十四条第一项“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，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 处每辆机动车或

者每台非道路移动机械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： (一)

擅自拆除、 闲置、 改装污染控制装置”的规定，适用《长江三

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》表19的裁量标准，经

案件审议讨论研究，决定如下：

1、 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；

2、 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(¥1000) 。

三、 行政处罚决定、 行政命令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1、“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”的履行方式和期限。

限你公司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

法行为，如已改正，此项行政命令执行完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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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“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(¥1000) ” 的履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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